
用水計畫申請及審核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依據：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其計畫用水量達一
定規模或增加計畫用水量者，開發單位於
興辦或變更前，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出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並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用水計畫書送審依據 



依據：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七項規定 
 
開發行為、開發單位、用水人、一定規模、一定比率、用
水計畫與差異分析報告之內容、提送、審查、核定、展期、
撤案、廢止、用水情形之申報與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有效管理及合理分配水資源，水利主管機關於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許可階段，應檢
視事業用水需求與區域水資源供給能相互配合且符合節約
用水政策措施，並針對核定用水計畫後實際用水情形納入
管理，故擬定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由經濟部於106年6月8
日以經水字第10604602420號函發布。 
107年6月28日經水字第10704603170號函修
正部分條文。 
 
原用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停止適用。 



工廠之設立 

產業園區、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
貿易港區、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專用區之設置 

商港區內供工業及其他特定用途專業區之劃定 

發電業之火力發電廠興建 

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之經營 

其他事業興辦或變更，有影響區域水資源供需
使用重大之虞，經公告者 

新增： 達  300CMD以上(興辦或擴充) 
既有： 達3,000CMD以上 

開
發
行
為 

用
水
量 



原有民生類之有關新市區開發、土地變更及工程
型等開發案，將不再納入用水計畫書審查 

已提出申請但尚未備查案件，仍請依既有程序送
審，後續將統一函復是否廢止。 



(辦法第三條)

106年
A公司 

w1 

107年
A公司 

w2 

計畫用水量
W1+W2 

A公司 

w1 

A公司 

w2 

計畫用水量
W1+W2 



終期計畫用水量
>3000CMD 

經濟部水利署 

終期計畫用水量
≤3000CMD 

開發行為位於花蓮縣、宜蘭縣、基
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或連江縣 

開發行為位於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市、南投縣或金門縣 

開發行為位於嘉義縣、嘉義市、臺
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或澎湖縣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
南區水資源局 



用水計畫應依開發行為內容及所在區域之水資源供需情勢，
規劃需求用水時程及水量、供水來源及可行節約用水措施，
並取得供水單位之供水同意文件或其他水源之證明文件。 

(辦法第七條)。 

 

用水計畫書內容請參考「用水計畫書件內容及格式」撰寫，
包括開發單位基本資料、計畫概述、計畫用水量、水源供
應規劃、缺水應變措施及附錄等。 

(辦法第八條) 



原則上，用水計畫書送至審查機關後，先確認是否有取
得供水同意文件。後由機關進行書面初審及函文開發單
位繳交審查費。 

 

審查重點：應在水資源可供應總量管制原則下，注意其
需用水量合理性、再生水法規規定、節約用水規劃及計
畫內各項措施可行性。 
 
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與相關機關共同審查。 
(辦法第九條)  



進行書面初審時，將依下表給予審查意見，請開發單位參考 

 



計畫用水量W 

W≤300CMD 

300CMD<W≤3,000CMD 

3,000CMD<W ≤ 20,000CMD 

審查費用 

10,000元 

30,000元 

60,000元 

收 

費 

標 

準 

W > 20,000CMD 100,000元 



  既有用水量達3,000CMD 

用水計畫審核 

是否將屆期 
未開發 

是否達展期 
上限 

用水量差異 
達標準 

審查會議 

1.興辦用水量300CMD 
2.擴增用水量後300CMD 

開發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免送用水計畫 

未提送用水計畫之既
有開發案 

供水單位不得供水 
開發單位補提 

年度申報與查核 廢止用水計畫 

變更用水計畫 

① 提送 

② 審查 

③ 核定 

④ 申報 
⑤ 展期 

⑥ 變更 

⑦ 廢止 

否 

是 

通過 

未通過 

否 

是 

是 是 

否 

未通過 

否 

是 

否 



用水計畫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開發單位於用水計畫核定後，應依計畫用水時程及用水
量辦理，並應記錄實際用水情形，於每年度四月底前，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路申報方式申報前一年度及現
況用水情形。 

(辦法第十條)  

開發單位提出包括供水單位出具之用水量資料、用水人
裝設之用水計量設備紀錄或其他必要之用水量證明文件。 

屬自來水事業供水部分，得以自來水事業收費單據代替
之；屬工業用水部分，應依用水計畫之用水平衡圖，提
供生產製造作業流程中必要之用水計量設備紀錄資料，
並據以計算用水回收情形。 

(辦法第十一條)  



開發單位申報用水結果認有辦理用水查核必要時，
應將查核理由、時間、方式及應備資料，以書面通
知開發單位。 

查核得以書面、會議或現地檢查等方式為之，開發
單位應配合提供相關文件資料。 

(辦法第十二條)  



開發行為興辦中或完成後，開發單位有變更時，應
於完成移交接管後，將變更情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開發單位預估未來用水需求超出計畫用水量，應依
開發行為所在區域最新水資源供需情勢，規劃需求
用水時程及水量，重新取得供水單位供水同意文件
或其他水源證明文件，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委
任之所屬機關（構）提出修正用水計畫，依規定送
受理機關審核。 

(辦法第十條)  



實際用水量連續三年度未達各該年度計畫用水量百分
之七十，且各該年度實際用水量與計畫用水量差異量
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 

達終期計畫用水量年度之開發行為，實際用水量連續
三年度未達終期計畫用水量百分之八十，或實際用水
量連續三年度與終期計畫用水量差異量達每日四萬立
方公尺以上。  

未達終期計畫用水量年度之開發行為，經中央主管機
關查核其實際用水情形，認其開發行為已提前達到終
期計畫用水量年度者，其用水差異之一定比率或一定
規模，適用前項規定。  

(辦法第十三條) 



以同一開發行為初次提送用水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之日期為起始日，不因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差
異分析報告或修正用水計畫而改變；所稱限期改善，
以改善通知送達之日起二個月計之。 

(辦法第十五條)  



申請展期者，應依差異分析報告格式提出計畫用水
時程調整分析資料，依規定送受理機關審核。 

(辦法第十六條)  

在本辦法施行前之開發行為用水計畫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展期者，展期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1.原展期期限為用水計畫經核定後六年以上者，不
得申請展期，屆期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逕予廢止用水
計畫。 

  2.原展期期限為用水計畫經核定後未達六年者，於
屆期二個月前得申請展期或撤案，展期期限最長自
核定日起六年，並以一次為限。  

(辦法第十八條)  



是的，開發單位應依開發行為所在區域最新水資源供
需情勢研擬用水計畫，並重新取得供水單位供水同意
文件或其他水源證明文件，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
委任所屬機關（構），依規定送受理機關審核。 

(辦法第十七條)  



階段 說明 對象 裁罰(罰鍰) 

提送 

(第九十三條之八) 

 

1.興辦計畫未依規定提出用水計畫，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第一項) 

2.既有用水人未依規定提出用水計畫，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第五項) 

開發單位 5~25萬元 

審查、核定 

(第九十三條之七) 
1.未核定前(含修正)逕行用水，或未依核定用水(
第一、二項) 
2.未核定前(含修正)逕行供水(第三項) 

開發單位 

供水單位 

30~150萬元 

申報 

(第九十三條之八) 
未依規定申報所核定用水計畫之用水情形，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第二項)。 

開發單位 5~25萬元 

變更 

(第九十三條之八) 
未依規定提出差異分析報告，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第三項)。 

開發單位 5~25萬元 

展期、廢止 

(第九十三條之八) 
未依規定期限申請展期或撤案，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第四項)。 

開發單位 5~25萬元 

查核 

(第九十三條之六) 
規避、妨礙或拒絕。有具體事實足認有違反實施
檢查之行為且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時。 

開發單位 2~10萬元 


